南港軟體園區第二期住戶增設電力申請書及初審意見表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申請增設種類及容量：

□1.一般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  ）KVA  □3∮4w480ｖ/277ｖ（  ）KVA  □3∮4w208ｖ/120ｖ（   ）KVA
□ 2.緊急發電機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）KVA  □3∮4w480ｖ/277ｖ（ ）KVA        

· 3.連續不斷電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）KVA  □3∮4w208ｖ/120ｖ（  ）KVA
預定接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管理單位同意增設種類及容量：

□ 1.一般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   ）KVA  □3∮4w480ｖ/277ｖ（  ）KVA  □3∮4w208ｖ/120ｖ（   ）KVA
· 2.緊急發電機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）KVA  □3∮4w480ｖ/277ｖ（  ）KVA        

· 3.連續不斷電電力  □3∮3w4.16kv（ ）KVA  □3∮4w208ｖ/120ｖ（  ）KVA
同意接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  接用回路：一般電力       E.G.          CPS          
說明：

1、 各進駐戶請於審查三日前提出增設電力申請，需檢附用電：1.負載表2.單線圖3.管線平面尺寸4.設備位置尺寸、規格圖表5.銑洞大小位置圖表圖並詳細填寫用電種類及容量，管理單位依實際裕度範圍內核准，超出裕度範圍者，請申請戶於原設計電力檢討調整後送審。

2、 請各進駐戶依核准之容量增設保護開關及計費系統（計費表規格及費用請參考附件），未經核准不得擅自接用，否則以竊電處罰（以設置容量三倍計罰）。

3、 增設部分由申請戶自行施工，竣工（含計費系統）後由管理單位派員送電。

4、 各種電力增設容量皆依本園區二期能源計費辦法計費。

5、 倘南港軟體園區第二期總契約容量超過時，貴　公司必須承諾優先減量。
戶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公司：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

初審單位（捷正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公司）

審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核准：
